維護服務招標規範
	維護標的

	EMC CX4原廠軟硬體一年7x24維護
EMC原廠call home機制
簽約日起算一個月內，得標廠商需提供EMC軟體原廠授權證明。逾期未提供者，每日罰款合約總價千分之三，上限至合約總金額30%為止。簽約日起算1.5個月內仍無法提供者，將解除合約並沒收全額履約保證金。

SUN維護項目如下：
sun 240 *4
sun 4150*3
sun 2200*2
sun 5120*2
apache
mysql
apache ssl
php
squid
包含軟硬體維護、升級、設定、轉移等。

得標廠商於合約生效十四日內，須免費安裝提供稽核軌跡服務：
1. 得標廠商需免費提供及安裝設定相關軟硬體。
2. 本服務內容如須使用軟體，須提供軟體原廠授權證明，於簽約日起算一個月內提供，逾期未提供者，每日罰款合約總價千分之三，上限至合約總金額30%為止。
3. 投標時須提供符合本文件稽核服務規範之佐證資料。

[bookmark: _GoBack]依合約完整執行之廠商，可優先續約一次。付款條件：季付。










	服務項目
	內 容 說 明

	服務時間
	每星期一至星期日，全天候服務。接到本單位通知起算, 維護廠商需於叫修時間起算2小時內回應，4小時內維護人員到場，8小時內完修。

	電話諮詢服務
	無論客戶對軟、硬體操作有任何問題，致電廠商尋求服務，廠商服務人員將以電話或傳真或e-mail方式解答客戶的問題。

	線上問題解決
	若客戶在正常操作時發生軟、硬體問題，廠商將視問題情況，以電腦連線方式服務。

	稽核服務
	錄製維護及系統管理
人員使用過程所有操作紀錄 




	專人到場服務
	若問題無法以電腦連線及電詢服務解決，廠商應派服務人員於接到客戶通知起算四小時內到場服務(所在地: 內湖康寧路、瑞光路機房)。

	線上資料回復
	如因非人為因素故意破壞，導致軟體有任何錯誤，致軟體無法正常運作時，廠商將根據客戶所提供的備份資料，將資料回復至資料備份時狀態，並需恢復系統運作正常。

	稽核服務需求
	1. 可錄製RDP、ICA、VNC、Telnet、SSH等通訊協定以及其他於Windows作業系上使用之軟體，使用者操作之內容。
2. 可錄製使用者操作軟體時之鍵盤內容，以及文字輸入之目標軟體或軟體元件。

	新版軟體更新
	本契約服務標的有不可歸責於客戶之原因，致需廠商維（修）護軟體或更新程式版本等情事，廠商應於客戶提出需求之時日起算5個工作日內完成維（修）護或更新。

	稽核紀錄需求
	1. 可錄製使用者操作時之畫面，並可以設定定時錄製、鍵盤敲打時開始錄製、滑鼠點擊時開始錄製；亦可設定錄製時，以1000分之一杪計算，多久錄製一次，以及錄製多長的記錄，依照主機的效能，可以達到每秒拍照10張的能力。
2. 錄製內容可以使用日期區間進行過濾，以及使用關鍵字，進行錄製資料的全文檢索，並可以指向顯示最接近的畫面記錄。




